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基金管理办法
第一章总则
第一条为提高学院科技学术创新能力，确保高水平学术著作和论文的顺利出版和发行，学院特制定“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基金管理办法”（以下简称“著作基金”）。
第二条学术著作基金来源于学院学术活动经费，主要用于资助学术专著、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出版。
第三条学术著作基金由学院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负责管理。
第二章资助条件
第四条申请人必须是学院在职教职工，且为第一完成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五条著作必须第一署名单位为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全资机构。
第六条申请资助时，原则上学术专著必须完成全部书稿并获得出版合同，论文已公开发表。
第七条对符合资助条件的所有申请人，在学院工作期间资助专著不超过5部，资助论文不超过10篇。
第八条下列情况可获得优先资助：
（一）各级学术和专业带头人（后备带头人）、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学术成果；
（二）列入各类研究计划的课题研究成果；
（三）已获得校外出版基金部分资助的学术成果。
第三章资助申请与评审
第九条学术著作资助申请：
（一）申请人填写《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著作基金资助申请表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并附相应材料。著作材料应包括书稿和出版合同书（或者其复印件）；
（二）学院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首先对学术著作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是否资助及资助金额；
（三）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汇总专家意见后报主管院长审批。
第十条论文资助：申请人填写《申请表》，并提供论文发表的刊物样刊（检索报告）及版面费正规发票，由学院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负责人审批报销。
第四章资助金额
[bookmark: OLE_LINK1]第十一条资助金额：学术专著出版费资助总金额以合同和票据为准，且不超过25000元/部。对论文的资助金额以票据为准，但受到如下限制：中文核心期刊（北大出版社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最新）不超过2000/篇，Natural&Science不超过4000元/篇,CSSCI、EI、SSCI、A&HCI、SCIE、CSCD或SCI收录期刊、《中国科学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不超过3000元/篇。学院为理事单位的期刊，发表论文占用理事单位名额不再给予资助；同一学术内容的论文只资助一次。
第五章附则
第十二条对弄虚作假、达不到预定要求、存在政治错误、未能按期出版等情况，学院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可根据具体情况撤消或追回资助。
第十三条著作和论文出版后，受资助者须向学院科技教育研究发展中心提供著作三本，论文所刊登的期刊（当期）或影印版一本。
第十四条著作申请随时申请，随时受理
第十五条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第十六条本办法由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附件：1、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著作基金资助申请表
2、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著作评审表

附件1
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著作基金资助申请表
	著作名称
	

	学科分类
	
	字数
	万字

	作者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、学位
	
	职务、职称
	

	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合
著
者
	姓名
	出生年月
	工作单位
	本人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合著者签名意味着本人对第一作者提出申请的认可，以及与其他合作者之间没有著作权争议

	申请出版（公开发表）著作简介
包括：主要内容；学术价值和特色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年月日

	
	
	
	
	
	
	

	部门推荐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年月日

	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年月日

	学院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年月日



附件2
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专著评审表
	著作名称
	

	专家姓名
	
	单位
	

	职称
	
	联系电话
	

	评
价
	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评价：选题意义、科学性、可读性、创新水平
评审专家签名：
年月日

	是否同意出版
	□否□是（□专著□编著）



